
附件 5 

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 

個案登錄系統必要欄位 

一、 新收案必登錄欄位如下：新收案日期、照護對象身分證號、照護對象姓

名、照護對象性別、照護對象出生日期、醫師身分證號、醫師姓名及照

護對象類別。照護對象類別如下： 

Q：給藥日份≧28天之案件中，最近3個月申報之主診斷中有3種(含)以

上慢性病，並經2位(含)以上醫師看診者。 

R：最近3個月至少申報2次(含)以上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且最近3個月申報

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用藥之藥品品項數合計達10種(含)以上，並經2

位(含)以上醫師看診者。 

S：保險人建議應納入門診整合者。  

二、 追蹤管理必登錄欄位如下：照護對象身分證號、照護對象姓名、照護對

象複診次數、照護對象複診日期、醫師身分證號、醫師姓名。 

三、 結案（或轉診）日期必須登錄欄位如下：照護對象身分證號、照護對象

姓名、照護對象複診次數、醫師身分證號、醫師姓名。 

(一) 結案（或轉診）日期。 

(二) 結案原因： 

1：已完成申報初診診察費及2次複診診察費。 

2：轉診進入其他院所。 

3：長期失聯(≧180天)。 

4：拒絕再接受收案。 

5：死亡。 

6：保險對象未執行本計畫照護超過半年者。 

7：醫院因歇業、停業、違約等因素退出本計畫。 

8：其他：_________(應敘明原因) 

(三) 接受轉診院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：_________ 

  


